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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黄骅市人民法院公告 CAOTHITUUYEN（高氏秀鸳）：原告刘建云诉你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冀0983民初358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准予原告刘建云与被告 CAOTHITUUYEN（高氏秀鸳）离婚；案件受理
费300元由被告CAOTHITUUYEN（高氏秀鸳）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洁：本院受理原告李刚与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京0102民初27771号北京市西城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
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蒋柏荣：本院对（2018）京民初37号中弘卓业集团有
限公司诉被告蒋柏荣、被告魏薇、被告百荣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京民初3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308 号 谢政益：本院受理

（2018）京04民初308号原告王玉芳诉被告谢政益、被告培奇全纳教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中，原告请求本院判令谢政益立即向原告偿还
本金343000元及利息；培奇全纳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本金
357000元及利息；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
副本和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地址确
认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45日内。上述案
件定于2019年6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第七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宜：本院受理的原告任月娟诉你与朱溪清、朱振
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原告任月娟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海淀区柳林馆南
里14号楼1层1门2号房屋由原告任月娟继承；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满6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海淀法院复兴路法庭第二十三法庭开庭审理此案。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岳颖（英文名：Ying Yue）：本院受理原告岳硕诉你
及第三人吴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京0108民初390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岳硕的全部诉讼请求。公
告费1950元，由原告岳硕负担，已交纳。案件受理费39562元，由原告岳硕负担，
已交纳。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现原告岳硕对该判
决不服，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2017）京 0108民初 3901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
判被上诉人岳颖、被上诉人吴彰履行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义务，将登记在吴彰名下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丙4号院2号楼4单元403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被
上诉人岳硕名下；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纪晓恩（男，1978年10月3日出
生，台胞证号：06907041）：原告张珍向本院起诉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
依法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送
达期届满后再经30日答辩期，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2019年3月25日上午9时在
本院奥运村法庭第四法庭开庭，如果你届时未到庭或提出答辩状及副本，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卫星：本院受理原告陈梦中与被告王继兰合伙
纠纷一案，依法追加高卫星为本案共同被告，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
应诉通知书及本案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送达之日
起30日内即为提交答辩状期限，送达之日起30日为举证期限。本案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2019年5月7日上午8：50在本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甲
2号）七层五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初 430 号 潘玉峰（PATRICK
W PAN）：本院受理原告赵勇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地址确认书、司法
公开告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请求：请求你返还欠款82万元，
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19年5月
1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莉萍、王天润：本院受理陈光、陈明、陈伟诉王智禹、
李莉萍、王天润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上诉人王智禹就（2016）京0101民初22679号民
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
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0108民初22286号 YAN MING、葛松：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小瑛诉被告YAN MING、葛松、于渊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
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京0108民初22286号民事
裁定书，现本院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8）京 0108 民初 22286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如下：本案移送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处理。本裁定一经作出即生
效。自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京 04 民 初 485 号 KUO JUSTIN
CHENG-CHIEH：本院受理原告刘学东诉被告KUO JUSTIN CHENG-CHIEH、
陈丽、吴振华、盖朔（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2018）京04民
初485号］，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服
务告知书、原告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2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鲁0602民初第3878号 季明棣：本
院受理原告山东珠玑实业有限公司诉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本院无法直
接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
月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4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在本院只楚法
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盖福禄、咸会民、杨振国：本院受理原告宋小会与
被告盖福禄、咸会民及第三人杨振国（2018）津0103民初2534号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本
案定于公告期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11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公告 桑原正市：本院受理原告肖辉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冀1082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公告 于磊：本院受理的原告刘耀文与你恢复原
状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鲁0602民初30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拆除在烟台市
芝罘区荆山路10号7-120号房屋东侧增建的三层建筑物，自行拆除在荆山路10
号7-120、7-119、7-118三幢房屋之间搭建的钢结构楼梯，并恢复原状；案件受理
费100元，公告费300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应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
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由芝鹏：本院受理由芝芬等诉你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0691民初1333
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文件，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英、王芸：本院受理原告王林诉被告王红红、王
英、王芸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交的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次日起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次日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9
年4月15日上午9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三层大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力（英文名：Zheng-Maruani Li）、郑艺（英文名：
Zheng Diana）：原告郭涛诉你们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
求：1.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2号3号楼1单元301号房屋由原告继承；2.郑
力、郑艺立刻腾退并向原告返还上述房屋；3.郑力、郑艺向原告连带赔偿其自2016
年3月20日即无权占有上述该房屋之日起至向原告返还上述房屋之日止的损失

（每日按照 400 元计算）；4.请求判令郑力、郑艺连带承担本案的翻译费 20853 元
（截至目前为止）、送达费、保全费及诉讼费等一切费用。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由审判员马潇潇担任审判长，与两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王成凤
担任法庭记录。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三十日内为答辩
期。你们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
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二日上午 9时 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本院）西1-1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虞金龙：原告周艳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渝0107民初116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准许原告
周艳与被告虞金龙离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
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晓霞（曾用名：杨晓霞）、赵晓光（曾用名：杨晓
光）：本院受理原告石沛源诉被告赵宝成及你们遗嘱继承纠纷一案。原告石沛源
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照被继承人杨士英的遗嘱分割石春兰名下坐落于北京
市西城区（原宣武区）红莲中里9号楼18-3号房屋一套（房产证号：京房权证优宣
私字第24877号），该房屋的六分之四份额由原告石沛源继承。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自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北区27法庭开庭审理，无正
当理由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公告 偉業重工控股有限公司（Profound Heavy Indus-
try Holding Limited）：本院受理（2018）京 0115民初 4814号原告北京市宏达贸易
商行诉被告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被告偉業重工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举证应诉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判
令二被告共同给付原告对伟业汽车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192120.02元；
2.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给付原告对伟业汽车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享有债权的相应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计算如下：1.以189871.02元
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双倍计算，自2009年9月15日计算
至2014年7月31日；2.以189871.02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计算，自2014
年8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负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8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硕（SHOU ZHANG）（男 1986 年 10 月 19 日出
生，身份证号码：610115198610198772）：原告孙谧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京0105民初782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人民法院公告 孙秀英、王叙尧、王昭惟、王淑英、王爱乔：
本院受理原告闫力诉你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限期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2018）吉0202民初1995号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
日和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五法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乐赛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LESAI MO-
BILE HK LIMITED）：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博禄德电子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原告提交
的证据副本、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7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涉外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庆熙（英文名KIM KYUNG HEE）：本院
受理原告吴丛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辽0603民
初232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给付原告193600美元及
利息。自公告起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则视为自动
放弃上诉权。
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公告 （2018）浙 1024 民初 5690 号 NGUYEN THI
NGAN：原告李鉴徽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诉讼材料。本公告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9日

08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英虬：本院受理原告饶娜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川1302民初356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准许原告饶娜与被告黄英虬离婚；二、婚生女黄善仪由原告饶娜抚
养，被告黄英虬按 1000 元/月支付婚生女黄善仪的抚养费直至其独立生活时止

（上述费用支付方式为一年支付一次，于每年 12月 31日前支付完毕当年费用）。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260 元，由原告饶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公告 武氏娘：本院受理原告吴川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7）桂 0881 民初 4482 号之一 杨育
端：本院受理原告卢梅华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桂0881民初44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
如下：准予原告卢梅华与被告杨育端离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或贵港市中级
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港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粤0105民初7653号 林
业彬【Lim Diep Phi】（住所地：19 avenue de Choisy-75013 PARIS FRANCE）、布
锡泉【Monsieur BU Xiquan】（住所地：法国 228，rue roger Salengo 59260 Hell-
rmmes FRANCE）：原告布群、TANG Roland、布基全、布群英诉被告布镜泉、布锡
泉、林业彬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案号：（2018）粤0105民初7653号】，因无法通过直
接送达等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原告起诉要求如下：
一、请求依法确认广州市海珠区沥滘村一约大街5号房屋（建筑面积427.62平方
米，价值约2135000元）的权属，其中建积88.08平方米属于布牛和何转的遗产；其
余 339.54 平方米建积属于 TANG Roland 和布锡泉共有，其中建积 305.586 平方
米属于TANG Roland所有，建积33.954平方米属于布锡泉所有。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生态庭领取上述文件，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开庭时间定
于 2019年5月16日8时45分在本院生态城人民法庭第4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到庭则依法缺席审理，并依法公告送达裁判文书。
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公告 SZUTU WEI HENG（司徒伟恒）：本院受
理原告胡海娥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鄂
0506民初 2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6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公告 坂本和美：本院受理原告刘雅南
诉被告坂本和美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BLESSING CHUKWUTEM DIJI：本院受理原告
杨莞平诉被告BLESSING CHUKWUTEM DIJI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京0105民初30475号。判决主要内容：准许原告杨莞平
与被告 BLESSING CHUKWUTEM DIJI离婚。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90日之内
来本院望京法庭第九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鄂 0302 民初 3622 号 MORAN
CHRISTOPHER MICHAEL：本院受理原告王月频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
本院二楼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公告 吕子强：本院受理刘潘潇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鲁0102民初11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杭州市上城区断河头30号201室、断河头30号301室产权人黄

晓霞（亡）的相关权利继承人：

根据杭上政征字（2018）第 3 号《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房屋

征收决定》，断河头 30号 201室、断河头 30号 301室房屋已列入此

次征收范围。经浙江众城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断河

头 30 号 301 室房屋价值为人民币 3249219 元，断河头 30 号 201 室

房屋价值为 3217227 元。现依法向你们送达编号为（地铁 7 号线

江城路站征评（2018）2043 号）（地铁 7 号线江城路站征评（2018）

2045 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10 日内，凭

相关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文书原件来杭州市上城区建国南路 147

号号（现场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另同时催告相关权利人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前携相关身份

证明文书原件来杭州市上城区建国南路 147 号（现场办公室）协

商办理征收补偿事宜。联系人王敏、联系电话0571-87851656

杭州市上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小营街道办事处

2018年 12 月10日

通 知

王宏芸、朱春华同志：

本院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发出通知并寄发你们，你们既未在约

定的期限内回单位说明情况，亦未在规定期限内说明逾期未报到

的理由，经院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按自动离职处理。本院据此与你

们终止劳动关系，终止劳动关系的通知已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寄发

予你们。请你们见到此通知 60 日内回院办理人事档案转递手续，

逾期未回院办理的，本院将把档案转递至山东省人才服务中心。

特此通知。

山东省立医院

2018年12月10日

公 告

为进行南北长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腾退工程及环境整治提

升项目建设，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

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之规定，西城区人民政府决定对下列范

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具

体门牌为北长街13、15、17、19、21、23、25、29、31、33、41、41旁、42、

43、45、甲 45、47、48、49、甲 49、51、52、甲 52、53、55、60、64、65、66、

67、68、69、70、72、74、76、80、82、88、90、92、99、101、105；南长街 2、

4、6、8、10、12、14、16、18、甲 18（18 号旁门）、26、30、甲 30、乙 30、

34、36、38、40、42、56、甲 56、58、60、甲 60、62、甲 62、64、66、68、甲

68、70、72、74、76、78、80、甲 80、82、98；后宅胡同 1、2、3、5、7、8、

11、13；前宅胡同 2、4；教育夹道（教育会胡同）1、2、3、4、5、西华门

4、6、8；织女桥东河沿7、甲7、10、15、16、21。

请上述门牌房屋的所有权人、公房承租人或相关权利人持有

效身份证件及房屋权属相关材料，尽快与我处取得联系，办理征

收补偿相关事宜。

联系地址：北长街37号 联系电话：010-66080440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